                                    岚环行审〔2021〕15号

关于岚县土豆花农产品休闲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吕梁市岚县岚城镇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岚县土豆花农产品休闲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岚城镇，项目占地面积800000m2。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世界土豆文化长廊等辅助设施，整合周边村民农田1200亩，并配套区域内观赏道路、绿植等景观设施。项目总投资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3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2.5%；根据《报告表》结论及审查意见，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二、本工程建设过程中，你单位要对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与设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严格执行报告表中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控制车辆速度以及密闭存储建筑材料；严格要求车辆燃料。

2、严格执行报告表中提出的固体废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在观光道路两旁设置垃圾桶，日产日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3、各类噪声污染源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屏障，在道路两旁种植高大乔木对噪声传播起到抑制效果。

三、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监察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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